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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政办函〔2024〕8 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朔州市财政收入组织工作专班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

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关于抓好财政收入工作指示精

神，准确把握财政运行态势，增强部门协同联动，形成征管强

大合力，提升财政收入综治水平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成立朔州市财政收入组织工作专班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组 长：武跃飞 市委常委、副市长

副组长：王晓东 市财政局局长

葛忠明 市税务局局长

成 员：高 才 市财政局副局长

卢 峰 市税务局总会计师

文建华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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翟云丰 市住建局局长

孟福荣 市应急局局长

高 宇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黄 军 市能源局局长

陈万平 朔城区副区长

解玉婷 平鲁区副区长

郎慧婷 怀仁市副市长

杨德文 山阴县副县长

王特祥 应县副县长

刘兴中 右玉县副县长

徐维东 朔州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

高耀君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马子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

专班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市财政局副局长

高才同志兼任。各成员单位内部相关机构统筹，做好组织收入

落实工作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专班负责研判全市财经运行态势、统筹抓好财政收入组织

工作，为市委、市政府提供决策依据。

市财政局：负责制定并完善全市财政收入分阶段目标，针

对性提出组织收入的意见和建议；督促市县两级财政部门落实

组织收入工作，解决组织税收收入工作中的困难；协调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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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配合税务部门做好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煤炭企业欠税管

理工作；指导县级财政部门根据经济税源情况合理编制税收收

入预算目标；研判中央及省市有关财税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和全

市收入完成情况；分析收入运行特点及增减收原因，必要时联

络发改、统计等部门，掌握全市经济运行动态。

市税务局：负责协调督促市县两级税务部门落实组织收入

工作；分析全市税收收入完成情况、运行特点、增减收原因，

预测税收收入走势，特别是对减税降费政策执行、税收征管、

经济税源等情况进行分析研判，并将分析材料及数据提供专班

办公室，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全市税收收入分级次分行业分税种

统计情况、全市纳税前 10 名企业名单及纳税情况、减税降费执

行情况、欠缴税收情况、对当月税收收入预计和下月的研判等；

测算分析新的税费政策调整对收入的影响，跟踪反馈政策落实

效应；配合开展税费政策执行情况调研等。

市能源局：负责研判全市煤炭经济走势，主要煤种、市属

重点煤炭企业的价格变动情况；提供煤炭经济相关数据，包括

但不限于全市主要煤种价格、市属重点煤炭企业产销价等情况、

煤炭分县（市、区）产能与产量情况、全市电煤中长期合同价

格与销售情况，以及市领导交办的其他煤炭行业摸底工作。

其他成员单位：督促市县两级部门落实所属行业收入工作，

分析本部门非税收入收缴情况，并向专班办公室报送相关分析

和数据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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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运行机制

（一）建立专班调度机制

工作专班按季度召开调度会议，会议由专班办公室发起召

集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各成员单位参加，分析研判财政经

济形势，共同抓好财政收入组织工作，建立上下联动的机制，

为全年收入目标提供组织保障。

（二）建立联席会商机制

工作专班组织各成员单位、全市纳税大户建立联席会议制

度，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会议通报全市收入情况和阶段性组

织收入工作完成情况，梳理总结各成员单位、企业在工作、生

产经营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研究制定针对性措施建议，

推动年度目标任务落实落地。

（三）建立重点督办机制

工作专班以“完成财政收入目标工作协调机制”落实作为

重点督办事项，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对财政收入进行督查，以

此强化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各成员单位对组织收入的工作的

思想认识，并将督查结果上报市政府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各成员单位

务必高度重视，各负其责，抓好本部门、本区域收入组织工作

的部署、协调和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沟通协调。各成员单位要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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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，凝聚工作合力，靠前指挥、主动作为，加强协同配合和

信息共享，履行相关职责。对难点、堵点问题，要强化协调沟

通，主动破题、解题。

（三）确保落实到人。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，负责

与专班办公室的联络沟通，将联络人员（姓名、职务职级、主

要负责事项、联系方式）报送至工作专班办公室。专班成员如

有变动，专班办公室及时进行动态调整，不另行文。

联系人：范凯华 联系电话：0349-2163810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